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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2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嶺東科技大學智慧製造科技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育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

專業人才，增加學生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特依「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要點」第三點之規定，訂定「嶺東科技大學智慧製造科技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相關委員會工作任務： 

(一) 本系「課程委員會」負責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及學分之規劃。 

(二)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學生校外實習推動、實習機構審核、學生

實習輔導及成績評定等相關工作。 

 

三、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之型態為學期型選修課程，學生於大學四年級下學期，在本系認

可之專業機構參與校外實習達 720小時，經考核及格者，可採計「專業實習（一）」、

「專業實習（二）」及「專業實習（三）」等選修課程各 3學分，總計 9學分。 

 

四、實習機構資格審查： 

(一) 本系教師得就有意願合作之實習機構，進行評估審查。 

(二) 實習機構以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有良好經營制度，且與本系專業相關之公

民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原則。 

 

五、校外實習說明會與簽約： 

(一) 本系應於實習實施前辦理校外實習說明會，公布實習機會，包含實習機構名

稱、實習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提供實習機構與本系在校生之

媒合參考。 

(二) 媒合成功之學生應填具校外實習計畫，並由雙方簽訂實習合約。 

 

六、職前訓練：本系應於學生赴實習機構前施以職前訓練，必要時得邀請實習機構派員

到場說明實習生的權利、義務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七、實習輔導： 

(一) 校外實習課程為正式課程，學生應遵循實習機構之各項管理規定。 

(二) 本系應指派教師擔任輔導老師，不定期赴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實習狀況，並予

輔導。寒暑期、學期實習至少 2 次，其中至少親赴實習單位輔導 1 次為原則。

學年實習每學期至少 3 次，其中至少親赴實習單位輔導 1 次為原則。境外地區

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填寫訪視輔導紀



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八、實習評分與檢討： 

(一)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按實習機構之規定，撰寫工作心得報告。實習結束後，

應繳交校外實習報告。 

(二) 實習成績之計算，以實習指導員對其工作表現及心得報告評分佔 50%，輔導

老師對其實習報告之內容評分佔 50%。 

(三) 本系於校外實習課程結束後應召開相關檢討會議，做為下年度改進參考，並

辦理實習學分採認相關作業。 

 

九、實習異動或離退處理： 

(一) 實習期間，若學生因職場環境引起身心不適、實習機構發生不可抗拒因素，

導致需異動實習機構，或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實習，經輔導老師訪視後，得向

本系提出校外實習機構異動或離退申請。 

(二) 若學生因實習機構異動，導致實習結束時間逾該學期結束日，其實習成績處

理，以每實習 240小時換算一門專業實習課程 3學分採計，不足 240小時不予

採計。 

(三) 實習期間，學生中途離職或退出，以致未能完成實習，則實習考評為不及格。 

(四) 學生若因實習單位不適應，須通報學校輔導教師，並經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通過後，報請院及校實習暨證照培訓中心備查。實習期間轉換單位以乙次

為限，寒暑期之實習以不轉換為原則，並依據本系實習申訴處理原則辦理之。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資訊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